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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烟气全干法净化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焦炭行业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的总体技术要求，包括技术

的术语和定义、原理与工艺，以及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焦炭行业中装煤工序、导焦工序、炼焦工序中产生的焦炉烟气

和干熄焦工序中循环气体置换排放气、排焦溜槽烟气的全干法脱硫脱硝净化系统。

煤气净化生产系统制酸单元的尾气宜送至本脱硫脱硝系统统一处理。可作为炼焦

化学工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设计与施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

及建设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引用文件及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36  液体无水氨 

GB 2440  尿素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T 12801  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9229.2 燃煤烟气干法半干法脱硫 

GB/T 33017  高效能大气污染物控制装备评价技术要求 

GB/T 34339  燃煤烟气脱硝喷氨混合系统 

GB/T 36496  含氨(铵)废液处理处置方法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HJ/T 288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湿式烟气脱硫除尘装置 

DL/T 335  火电厂烟气脱硝 SCR 系统运行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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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干法脱硫 dry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将粉末状或颗粒状脱硫剂、吸附剂或催化剂喷入烟气脱硫反应器中，使其与

烟气中 SO2 等含硫气体充分接触去除烟气中的 SO2，同时通过物理/化学吸附去

除一些无机和有机微量物质。 

3.2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 

利用还原剂（NH3 和尿素等）在催化剂作用下有选择性地与烟气中的 NOx 发

生化学反应，生成氮气（N2）和水（H2O）的方法。 

3.3  

中低温 SCR 脱硝 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denitrification at medium-low 

temperature 

在中低温（180~280）℃烟气条件下，利用氨、尿素等作为还原剂，在催化

剂的作用下将 NOx 选择性地催化还原成 N2 和 H2O，从而脱除烟气中 NOx 的工艺

技术。 

3.4  

SCR 反应器 SCR reactor 

烟气脱硝系统中选择性催化还原脱除 NOx 的反应装置。 

3.5  

系统压损 system pressure loss 

指烟气净化系统在设计工况条件下进出口烟气流的平均全压差。 

3.6  

装置可利用率 operation availability rate 

指烟气净化装置每年正常运行时间占焦炉每年总运行时间的百分比，以%表

示。 

3.7  

热备 hot standby 

焦炉废气是通过热浮力产生负压将烟气排出去的，所以为了使烟囱具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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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吸力，烟囱必须具备一定的温度，即热备。  

4 总体要求 

4.1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系统的调试、启/停和运行应不影响焦炉的正常工作，

必须保证外排烟囱的热备状态和事故工况下的快速响应，设计烟气旁路系统设快

速开启阀门，与脱硫脱硝系统的风机设置安全联锁。 

4.2 大部分在用焦炉在原始设计中很少考虑烟气的脱硫脱硝设备，无预留净

化设备占地，导致场地十分狭窄，要求治理设施占地面积小，布置紧凑。 

4.3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装置应执行国家现行的相关政策、标准、规范和规程。

设计脱硫脱硝效率应满足相应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的要求。 

5 净化工艺 

5.1 工艺流程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净化工艺流程见图 1。 

  

图 1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净化工艺流程 

5.2 原理 

5.2.1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原理 

将粉末状或颗粒状脱硫剂、吸附剂或催化剂喷入烟气脱硫反应器中，脱硫剂

与烟气中的 SO2 等含硫气体充分接触，通过物理化学吸附去除烟气中的 SO2，同

时去除一些无机和有机微量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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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碳酸氢钠作为脱硫剂为例，发生的主要化学反应式见式（1）-（4）： 

2NaHCO3 = Na2CO3 + H2O +CO2                （1） 

2SO2 +2Na2CO3 + O2 = 2Na2SO4 + 2CO2          （2） 

2SO2 + O2 = 2SO3                             （3） 

SO3 + Na2CO3 = Na2SO4 + CO2                  （4） 

5.2.2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硝原理 

在中低温下（180~280℃），利用氨、尿素作为还原剂，在中低温催化剂的作

用下将 NOx 选择性地催化还原成 N2 和 H2O，从而脱除 NOx。 

以氨为还原剂发生的主要化学反应式见式（5）-（6）： 

4NH3 + 4NO + O2 → 4N2 + 6H2O                （5） 

4NH3 + 2NO2 + O2 → 3N2 + 6H2O               （6） 

以尿素为还原剂，增加以下化学反应式（7）-（8）： 

CO(NH2)2 → NH3 + HNCO                     （7） 

HNCO + H2O → NH3 + CO2                    （8） 

6 适用条件及排放要求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工艺处理净化焦炉烟气，系统入口烟气温度为

180~280℃。污染物排放应满足《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大

气[2019]35 号）及建设单位要求的环保标准要求。 

7 净化系统技术要求 

7.1 系统组成 

7.1.1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系统由工艺系统和公辅系统两部分组成。 

7.1.2 工艺系统包括：脱硫除尘系统、SCR 脱硝系统和余热回收系统等。 

7.1.3 公辅系统包括：电气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电讯系统、压缩空气系统、

氮气系统（如需要）、循环水系统（如现场循环水不足，可自建循环水系统）、生

活水系统等。 

7.2 脱硫除尘系统 

7.2.1 全干法脱硫除尘器系统主要由脱硫剂喷射系统、脱硫反应器及其布袋

除尘器、副产物排出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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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脱硫剂可采用氢氧化钙（消石灰）超细粉、碳酸氢钠粉等；固定床全

干法脱硫采用颗粒状脱硫剂。 

7.2.3 一般情况下，焦炉烟气温度为 180~280℃，脱硫脱硝系统设计应考虑焦

炉烟气温度对脱硫脱硝系统烟道设计的影响。 

7.2.4 脱硫剂料仓配有必要的阀门、仪表、流化装置和排气除尘器。料仓设

料位计用来监控仓内料位，料仓出口配有空气流化装置，以便干态吸附剂从料仓

中流出并避免发生板结和起拱堵料。 

7.2.5 钠基脱硫剂纯度要求不小于 80%，在注入烟道或脱硫反应器前，须经

过研磨细度达到 d90 < 20 µm。 

7.2.6 研磨机建议采用一用一备，配套输送风机；如果直接采用达标粒径的

脱硫剂，不需配置此设备。 

7.2.7 脱硫剂颗粒经磨机细化后与来自总烟道的烟气在脱硫反应器反应，停

留时间不低于 2s，再进入除尘器除尘并继续反应。脱硫反应器、除尘器底部设机

械排灰装置，采用连续排灰，避免板结。 

7.2.8 全干法脱硫应根据出入口 SO2 的浓度，确定脱硫效率，并满足达标排

放要求。 

7.2.9 烟气除尘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除尘装置（机械除尘、电除尘、袋

式除尘或湿式除尘中的一种或多种耦合），经过脱硫除尘装置后，烟气中的颗粒

物浓度要求不高于 10 mg/Nm3。除尘设备应满足 GB/T 33017《高效能大气污染物

控制装备评价技术要求》、HJ/T 288《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湿式烟气脱硫除尘

装置》和 GB/T 19229.2《燃煤烟气干法半干法脱硫》等相关规定。 

7.3 SCR脱硝系统 

7.3.1 焦炉烟气脱硝采用中低温 SCR 脱硝工艺，还原剂可使用氨（水）、尿

素或者液氨，其储存处置方法应满足 GB 2440《尿素》和 GB/T 34339《煤烟气脱

硝喷氨混合系统》中的相关规定。 

7.3.2 脱硝系统在设计工况烟气温度应维持在 180~280℃之间，脱硝装置脱

硝效率不小于 85%。 

7.3.3 NOx 浓度在 800 mg/Nm3 以下催化剂宜按“2+1 层”模式布置，2 层填装，

1 层预留；浓度在 800 mg/Nm3 以上宜按“3+1 层”模式布置，3 层填装，1 层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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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反应器出口的 NH3逃逸量小于 3 μmol/mol，SO2/SO3的转化率小于 1%。 

7.3.5 脱硝系统：包括进口烟道、出口烟道及脱硝反应器，系统总阻力小于

1200 Pa。 

7.3.6 采用氨（水）为还原剂，应配备稀释风机及氨水蒸发器，其中稀释风

机布置两台，建议一用一备，稀释风机流量选型应在设计流量基础上增加 25%余

量。 

7.3.7 SCR 烟气脱硝系统需考虑基础的荷载变化、SCR 结构内严重积灰时的

总体荷重和当地最大风速时的结构稳定和安全。 

7.3.8 喷氨装置应满足入口流量范围为 20~110%，氨水能够 100%地进行雾

化蒸发，催化剂入口的还原剂分布相对偏差应小于 5%，还原剂分布不能满足的

应在喷氨格栅后增设静态混合器。用 A 计权测得的噪音等级不超过 85 dB。 

7.3.9 在脱硝反应器出口安装实时烟气参数监测装置，监测的项目包括：NOx、

O2、NH3、压力、温度等。 

7.3.10 氨区所有带电的设备均应防腐蚀，以提高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7.3.11 脱硝反应器宜考虑分仓设计，争取能实现在线更换催化剂及检修。 

7.3.12 脱硝反应器前宜设置加热系统，对低温烟气进行升温，确保脱硝效率；

必要时可实现催化剂的加热再生。 

7.4 余热回收系统 

7.4.1 应在不影响焦炉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余热资源。 

7.4.2 主蒸汽额定汽温偏差为±5℃，在可能运行的条件工况下，各段受热面

的金属壁温都在允许范围之内。 

7.4.3 适用于露天布置，并采取适当防雨、避雷的措施。 

7.4.4 在定压运行下有良好的对负荷变动的适应性，在变负荷运行时，有足

够的安全可靠性，以适应系统或控制装置在运行中产生的偏差。 

7.4.5 采用有效的停炉保护措施，并提供有关设备及系统。 

7.4.6 经余热锅炉吸收余热后，温度降至 170±10℃以下。 

7.4.7 余热锅炉宜布置在引风机前端，以便降低风机投资成本。 

8 监测及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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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及过程控制要求如下： 

（1）脱硫脱硝系统入口、出口各设置一套在线监测装置，监测 SO2 和 NOx

浓度； 

（2）脱硝系统出口设置一套氨逃逸在线监测装置，监测氨气浓度； 

（3）进、出口烟气在线监测装置的监测项目及方法应符合国家、地方和行

业有关标准规范要求； 

（4）进、出口在线监测项目应包括：SO2 浓度、NO 浓度、NO2 浓度（同时

对 NO、NO2 浓度进行计算，显示 NOx 浓度）、颗粒物浓度、O2 浓度、烟气流速、

温度、压力、湿度等； 

（5）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定期对在线监测装置进行人工比对、校准； 

（6）在线监测数据应具有上传功能，便于环保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烟气排放

情况； 

（7）氨区应设置氨气泄漏检测器、声光报警装置及自动水喷雾装置，氨气

浓度大于或等于 30 mg/m3 时应能自动报警、同时启动水喷雾装置。 

9 环保与安全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工艺除满足本规范要求外，还应符合环保、安全、

卫生、消防及其他相关专业设计的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及规范要求。 

9.1 一般规定 

生产中一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焦炉烟气全干法脱硫脱硝工艺除满足本规范要求外，还应符合环保、安

全、卫生、消防及其他相关专业设计的国家标准及规范要求； 

b)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系统的防火、防爆设计应符合 GB 50016《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GB 50222《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c)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设施室内防泄漏、防噪声与振动、防电磁辐射、防暑与

防寒等要求应符合 GB Z1《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 

d) 整个脱硫脱硝系统装置的可利用率不低于 98%； 

e) 脱硫脱硝烟气送回烟囱的温度宜≥160℃，保持烟囱的吸力； 

f) 按相关标准要求在加热炉附近设置煤气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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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环境保护 

设备系统的安装、检修、调试和运行等过程应符合下列环保要求： 

a)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规定进行； 

b) 还原剂制备区废液必须经过处理达到国家环保排放标准，严禁直接对外

排放或者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排放或者处理，具体处置需满足 GB/T 36496《含氨

(铵)废液处理处置方法》中的相关规定； 

c)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系统噪声控制应满足 GB 50087《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

计规范》和 GB 1234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应尽可能采

用噪声低的设备。对于噪声较高的设备，应采取减振消声措施，尽量将噪声源和

操作人员隔开，工艺允许远距离控制的，可设置隔声操作（控制）室； 

d)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系统废催化剂需提交给有资质的处理单位处理，并按

标准要求进行临时存储，严禁私自处理与长期堆放。脱硫灰可做一般废弃物处理

处置，或用作生产水泥； 

e) 氨排放管路应为封闭系统，在卸氨后的设备及管道清理、事故或长期停机

状态下，氨储罐及管道中的氨气应排放至氨气吸收槽，用水稀释后排入厂区内废

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 

f) 脱硫脱硝系统在工艺选择、设备选择、节能节水节地和运营管理等均应按

照有关规定执行，建立满足规范要求的清洁生产环境。 

9.3 劳动安全 

a) 焦炉烟气脱硫脱硝系统的建设应遵守 GB/T 12801《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

求总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b) 氨区设备、设施应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进行安全检

查、检测和监察； 

c) 喷氨混合系统的技术要求、检验验收、标牌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应符合

GB/T 34339《燃煤烟气脱硝喷氨混合系统》的规定； 

d) 采用液氨为还原剂时，液氨品质应符合 GB 536《液体无水氨》技术指标

的要求；采用尿素为还原剂时，尿素品质应符合 GB/T 2440《尿素》技术指标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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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脱硫脱硝系统运行应符合 DL/T 335《火电厂烟气脱硝 SCR 系统运行技术

规范》的要求； 

f) 生产、运行、调试单位应建立氨区安全生产责任制和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定期组织演练，制定并严格执行经常

性的和定期性的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10 净化效果 

净化效果应达到以下标准要求： 

（1）SO2 排放浓度 ≤ 30 mg/Nm3； 

（2）NOx 排放浓度 ≤ 50 mg/Nm3； 

（3）粉尘排放浓度 ≤ 10 mg/Nm3； 

（4）折算基准含氧量为 8%。 

11 施工与验收 

11.1 工程施工 

11.1.1 施工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施工程序及管理文件的要求，还应遵守国家有

关部门颁布的劳动安全及卫生、消防等标准要求。 

11.1.2 施工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进行施工，对工程的变更应取得设计单位的

设计变更文件后才能施工。 

11.1.3 施工过程中使用的设备、材料、器件等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并

应取得供应商的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安装和使用。 

11.2 工程验收 

11.2.1 系统验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 

11.2.2 工程安装、施工完成后应进行调试前的启动验收，启动验收合格和对

在线仪表进行校验后方可进行分项调试和整体调试。 

11.2.3 通过系统整体调试，各系统运转正常，技术指标达到设计和合同要求

后，方可进入整体启动试运行阶段。 

11.2.4 对整体启动试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应及时消除，在整体启动连续试运行

72 h，技术指标达到设计和合同要求后，建设单位应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生产试运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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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环境保护验收 

11.3.1 脱硫脱硝系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应按有关的规定进行。 

11.3.2 脱硫脱硝系统应结合生产试运行进行 168 h 的性能试验，试验至少应

包括以下检测项目： 

（1）SO2 排放浓度； 

（2）NOx 排放浓度； 

（3）颗粒物排放浓度； 

（4）净化后的烟气温度； 

（5）氨逃逸浓度； 

（6）无组织排放氨的浓度； 

（7）厂界噪声。 

12 运行与维护 

12.1 一般规定 

12.1.1 应建立、健全运行与维护的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主要设备运行

台账制度和质量管理体系等文件。 

12.1.2 脱硫脱硝系统运行与维护应设立专门管理部门，并配备相应的人员和

设备。 

12.1.3 装置的运行、维护和检修应实行专业化管理，检修时间间隔宜与焦炉

同步进行。 

12.2 人员与运行管理 

12.2.1 应对脱硫脱硝系统的管理和运行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运行操作人员上

岗前应进行以下内容的专业培训： 

（1）启动前的检查和启动必备条件； 

（2）处置设备的正常运行，包括设备的启动和关闭； 

（3）控制、报警和指示系统的运行和检查，以及必要时的纠正操作； 

（4）最佳运行温度、压力、脱硫脱硝效率的控制和调节，以及保持设备良

好运行的条件； 

（5）设备运行故障的发现、检查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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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事故或紧急状态下人工操作和事故处理； 

（7）设备日常和定期维护； 

（8）设备运行及维护记录，以及其它事件的记录和报告。 

12.2.2 应建立脱硫脱硝系统运行状况、设施维护和生产活动的记录制度，主

要记录内容包括： 

（1）系统启动、停止时间； 

（2）脱硫剂、氨水（液氨）进厂质量数据，进厂数量，进厂时间； 

（3）系统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至少应包括：脱硫脱硝系统进、出口烟气污

染物浓度、温度、流量、压力、除尘器压差、脱硝反应器压差、耗电量、脱硫剂

消耗量、氨水（液氨）消耗量、煤气消耗量、副产物产量等； 

（4）主要设备的运行和维修情况； 

（5）烟气连续监测数据，脱硫副产物处置情况； 

（6）生产事故及处置情况； 

（7）定期检测、评价及评估情况等。 

12.2.3 运行人员应按照规定做好交接班和巡视。 

12.3 维护保养 

12.3.1 脱硫脱硝系统的维护保养应制定维护保养计划，并根据脱硫脱硝系统

技术负责方提供的系统、设备等资料制定详细的维护保养规定。 

12.3.2 维修人员应根据维护保养规定定期检查、更换或维修必要的零部件。 

12.4 其他 

系统的运行、维护及安全管理除应执行本文件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强

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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